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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文件 
 

 

郑公消〔2018〕50 号 

 
 

郑州市消防行政审批容缺办理暂行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审批服务环境，进一

步提高办事效率，提供优质服务，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容缺受理，指对基本条件具备、主要申报材料齐全

且符合法定条件，但次要条件或手续有欠缺的行政审批事项，先

予受理和审查，并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材料、时限和超期处理方

法，在材料补齐后及时出具审批意见，颁发相关批文和证照。 

第三条 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、验收和备案抽查，公众聚

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，均可实行容缺办理。 

第四条  办理程序 

（一）申请人向受理窗口提出容缺办理申请，窗口应当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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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按要求进行审查。 

（二）对符合容缺办理条件的审批事项，窗口应受理，同时

要求申请人在《容缺受理通知书》上填写容缺办理承诺，要求申

请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容缺材料补齐补正，并说明逾期的后果。

对不符合容缺办理条件的，应当场告知。 

（三）对符合容缺办理条件的审批事项，窗口受理后，进入

审批程序，待申请人在承诺的时间内向行政审批具体承办人员补

齐相关资料后，申请人领取审批意见。 

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补正相关资料的，视为放弃申请，

作退件处理或出具不合格意见。 

第五条  对较为复杂的审批事项，消防机构可以根据申请人

的需求提前介入，了解事项的审批情况，加强对审批前期准备工

作的咨询辅导，指导申请人准备审批材料，告知审批过程中注意

事项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自 2018年 8 月 21 日起试行。 

 

附件：1.容缺办理通知书 

2.容缺办理主要申报材料目录 

 

 

 

2018 年 8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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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容缺办理通知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X月 X 日，你（单位）提出的 XXX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 

申请收悉。经初步审查，主要申请材料齐全，尚有部分申请材料

不齐全（不符合法定形式）。按照我支队容缺受理规定，先行受理

并且流转办理。你（单位）应在  日内补齐下列材料： 

1、 

    2、 

你单位逾期未补正的，视为放弃申请，我支队将作退件处理

或出具不合格意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X月 X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窗口受理章） 

 

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

 

备注：资料补齐后，提交给行政审批承办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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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容缺办理主要申报材料目录（★标注的为要件材料） 

 

一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（备案）申报材料： 

★１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申报表； 

★２、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

（非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申请同时提交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法人身

份证明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）； 

★3、消防设计文件（加盖设计院公章）； 

★4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（需核对原件）； 

5、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（加盖设计院公章）； 

6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（仅备案项目提供）； 

7、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

的法律文书复印件（仅改建工程提供） 

二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（备案）申报材料： 

★１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； 

★２、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

（非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申请同时提交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法人身

份证明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）； 

★３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； 

★４、有关消防设施的工程竣工图纸（包括纸质总平面图和

消防设计变更图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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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５、消防设施检测合格证明文件； 

6、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或者进行消防设计备案

的法律文书复印件 

7、施工、工程监理、检测单位的合法身份证明文件和资质等

级证明文件； 

8、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； 

9、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构件、建筑材料、装修材料符合
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、出厂合格证； 

三、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申报材料； 

★１、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； 

★２、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名

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印件（非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申请同时提交

法人授权委托书、法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

件）； 

３、依法取得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

案的法律文书复印件。 

4、消防安全制度、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、场所平面布置图； 

５、员工岗前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记录和自动消防系统操作人

员取得的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责资格证书复印件； 

６、依照《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》不需要进行竣工验

收消防备案的公众聚集场所申请消防安全检查的，还应当提交场

所室内装修消防设计施工图、消防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，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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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修材料防火性能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证明文件、出厂合格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

抄送：省公安消防总队，市公安局 

郑州市公安消防支队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月 27日印发 


